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噪音管制條例》 (第 400 章 )

《 20 02 年噪音管制 (汽車 ) (修訂 )規例》
收緊汽車噪音標準

引言

環境食物局局長根據《噪音管制條例》 (第 4 00 章 )第 2 7 條，制

訂了《 20 02 年噪音管制 (汽車 ) (修訂 )規例》 (見附件 )，以收緊在香港

登記 的汽 車所 必須 符合 的噪 音標 準 ， 並以“ 歐洲 聯盟 ” 一詞， 取 代

《噪音管制 (汽車 )規例》第 4(a )和 4(b )條內“歐洲共同體”一詞。

背景

2 . 現 行 的 汽 車 噪 音 標 準 是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透過 《 噪 音 管 制 (汽 車 )規

例》訂定的。該規例規定，所有在香港首次登記的汽車，均須符合規

例附表所訂定的歐洲或日本噪音標準。

3 .  近年，歐洲和日本逐步收緊汽車噪音標準。歐洲和日本是本港汽

車的主要來源地，為了使香港的汽車噪音標準符合國際認可的最新標

準，現建議修訂該規例的附表，把歐洲和日本採用的最新噪音標準納

入附表內。

4 . 該規例第 4 ( a )和 ( b )條對“歐洲共同體成員國”的汽車噪音標準

作出提述。“歐洲聯盟”  是現時更常用以指歐盟 15 個成員國的領土

和政治實體的一詞。

建議

5 . 現提出以下建議：

( a )  為了收緊香港的汽車噪音標準，現時規例附表所指定的噪音
標準以歐洲聯盟和日本所採用的最新噪音標準取代；

( b )  以“歐洲聯盟”一詞取代該規例第 4( a )及 ( b )段中“歐洲共同

體”一詞；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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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修訂規例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一日生效。

實施

6 . 現時《車輛類型評定》的審核程序牽涉不同的範疇，其中包括汽

車噪音管制事項，以及其他審核事項，例如汽車是否宜於在道路上使

用和廢氣排放的規定。根據現行新車登記的程序，供應商必須為各個

類別或型號的新車向環境保護署署長提交《符合噪音標準報告》，而

運輸署署長只會在該報告得到環保署署長的認可後，才批准該類別或

型號的新車首次登記。首次登記的舊車由於可能曾經改裝，所以必須

在申請首次登記時個別接受測試，以確定符合噪音標準。收緊噪音標

準的建議，並不會影響現行車輛登記程序。

公眾諮詢

7 . 二零 零一年 年初， 我們 首次就 收緊噪 音標 準的建 議諮詢 有關 行

業，其中包括運輸業各大營辦商、日本汽車製造商協會，以及分別代

表本地新舊汽車經銷商的不同商會。他們一般都支持這項建議，並預

計能符合新的噪音標準。不過，部份業界人士要求當局給予若干類型

汽車寬限期，詳情如下：

( a )  專利巴士公司的要求：從新噪音標準制定日期起計，給予專
為香港市場設計的雙層巴士製造商一年寬限期，以便他們作

出調節，生產符合新噪音標準的型號。

( b )  其他業界人士的要求：由於日本製造的若干類貨車在日本本
土仍未須符合本港擬採用的新噪音標準，這幾類貨車應該獲

得豁免，直至日本在二零零二年九月至二零零三年間實施這

幾類貨車的新噪音標準為止。專為香港市場設計的單層巴士

也應該獲一年寬限期，以便製造商有時間作出調節，生產符

合新噪音標準的型號。

8 .  鑑於上述要求有實際的理由支持，環境保護署決定按個別情況給

予適當的寬限期；該署已把這個決定通知有關行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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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我們在二零零一年十月就建議徵詢環境諮詢委員會的意見，並取

得該委員會的支持。我們也於二零零一年十月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

員會及交通事務委員會。在聯席會議上，有委員表示擔心有些業界人

士未 能在 新噪 音標 準實 施之 前把 已 經 進口但 尚未 售出 的 汽車存 貨 沽

清。因應委員的關注，我們在二零零一年年底再次諮詢有關行業。這

些行 業全 都再 次表 明， 他們 不須 要 任 何過渡 性安 排以 沽 清存貨 ； 另

外，他們也滿意環境保護署在首輪諮詢時同意給予的寬限期。

1 0 . 業界提出的唯一額外要求，是豁免另外兩類汽車現存的存貨，

這兩類汽車是拖頭和單層巴士，存貨合共不超過 20 輛。我們認為可

以接納這項要求，並會豁免這兩類汽車。

對《基本法》的影響

1 1 . 律政司認為該規例的建議修訂與《基本法》條文並無牴觸。

對人權的影響

1 2 . 律政司認為該規例的建議修訂與《基本法》內有關人權的條文相

符。

對環境的影響

1 3 . 有關建議會令香港的汽車噪音標準符合國際認可的最新標準。隨

著現有汽車逐漸為符合新訂噪音標準的汽車所取代，香港的整體交通

噪音水平便會降低。

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

1 4 . 有關建議不會對財政及人手造成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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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經濟的影響

1 5 . 香港大部分的汽車均從歐洲和日本輸入，而這兩個地區製造的汽

車在本土登記均要依從這些噪音標準；因此預計建議不會對香港的汽

車進口構成重大經濟影響。

宣傳

1 6 . 我們會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四日在政府憲報刊登修訂規例時，就有

關建議發出新聞稿。

查詢

1 7 .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撥 2 136  335 5 向環境食物局

助理局長羅嘉穎女士查詢。

環境食物局

二零零二年四月






